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在前香港仔消防局用地興建藝術空間及  
香港藝術發展局永久辦事處  

 
 
目的  
 
 我們擬在一幅位於香港仔的出售用地的未來發展計劃中，提供

藝術空間和藝術設施，以及為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提供辦事處。

本文件旨在請委員支持上述擬議的工程計劃。  
 
 
背景和理據  
 
在有關用地提供藝術空間和藝術設施  
 
2. 為應付藝術界對藝術空間的需求，藝發局已由二零一二至一三

年度起發展藝術空間，供藝術家或藝術團體以可負擔的金額租用作辦

公室、工作室或排練場地。在政府和私人發展商支持下，藝發局由二

零一四年起推行其首個藝術空間計劃（即位於黃竹坑創協坊 12 樓的

「ADC 藝術空間」），為 29 名本地藝術家提供 17 個藝術家工作室。

為繼續推動開拓更多藝術空間的工作，行政長官在《二零一五年施政

報告》中公布，政府會研究在香港仔一幅用地預留部分樓面面積供藝

發局作推動藝術文化之用的建議的可行性。  
 
3. 位於黃竹坑道與塘邊徑交界處的用地（有關用地）（其位置和

平面圖載於附件）原為前香港仔消防局舊址，現已納入二零一五至一

六年度賣地計劃內。有關用地的總面積約為 1 760 平方米，在《香港

仔及鴨脷洲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H15/29》上劃為「其他指定用

途」註明「商貿 (2)」地帶，建築物高度限為不得超過主水平基準上

140 米。根據該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註釋，「辦公室」和「康體文娛場

所」（包括藝術中心、美術館、藝術家工作室和藝術表演排練室）在

該地帶內屬經常准許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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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區區議會在討論有關用地的長遠發展時，建議應在有關用地

的未來發展計劃中，預留部分地方作藝術和文化用途。由於有關用地

與位於黃竹坑的創協坊（推行「ADC 藝術空間」計劃的大廈）非常

接近，而該處是視覺與媒體藝術家設立其工作室及私人藝廊的熱門地

點，因此日後在發展有關用地時，倘在該處開拓新的藝術空間，並以

視覺與媒體藝術形式為重點，將可產生匯聚效應。考慮到藝術界的需

要、南區區議會的意見及我們提供更多藝術空間協助藝術家和藝團發

展的政策，我們建議日後在發展有關用地時，應預留若干樓面面積用

作提供藝術家工作室及相關的藝術設施，以支持視覺藝術家和媒體藝

術家進行藝術創作和發展。  
 
5. 在完成興建藝術空間後，有關的藝術設施（包括展覽廳和藝術

資訊中心）會由藝發局營辦和管理，以配合藝術空間的運作，從而支

持本地藝術家的發展，以及推動發展社區藝術。至於有關的藝術家工

作室，則會透過藝發局推行的支援計劃，以可負擔的租金水平租予視

覺藝術家和媒體藝術家。  
 
 
藝發局的永久辦事處  
 
6. 我們又建議，在有關用地的未來發展計劃中為藝發局提供永久

辦事處。藝發局是由政府全費資助的法定機構，負責支持香港的藝術

發展，尤其是中小型藝團和藝術家的發展。藝發局自一九九四年成立

以來，一直租用商業大厦 1 單位作辦事處。藝發局的辦事處除了是局

內行政人員的辦公地點外，也是向藝術界提供支援服務的地點。藝發

局辦事處一直發揮以下功能︰  
 

(a) 供藝發局及轄下委員會、小組和工作小組舉行會議。出席這些

會議的人士包括藝發局大會委員、顧問和藝術界人士；  
 
(b) 作為藝術家和藝團的服務中心，讓他們可取得與藝術相關的資

訊和服務，例如就申請資助徵詢意見等；以及  
 
(c) 供藝術界和公眾人士進行研討會、專題小組討論及其他各類活

動和聚會。  
 

                                                       
1   藝發局的辦事處現時設於太古坊和域大廈東翼 14 樓。  



7. 藝發局自成立以來，過去曾因租約期滿及／或租金上升而三度

搬遷辦事處。藝發局現時位於太古坊的辦事處，亦將於二零一六年年

初現有租約期滿後再度搬遷。倘為藝發局提供永久的辦事處，藝發局

便可在一個穩定的環境下發展，繼而有助加強對藝術團體的支援，以

及可與本地社區建立更緊密的連繫和加強合作。此舉亦有助減省行政

工作和節省因經常搬遷辦事處和進行裝修工程而衍生的開支，藝發局

因而得以把資源用於更有意義的地方，以支援藝術界和推動藝術發

展。  
 
 
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  
 
8. 擬議的工程計劃範圍包括提供下列設施，總建築樓面面積為   
6 440 平方米︰  
 

藝術空間和藝術設施 2  
 
(a) 28 個租予藝術家的藝術家工作室；  
 
(b) 一個供藝術家和公眾租用的展覽廳，並設有可作臨時辦

公室／貯存用途的房間。該展覽廳亦可用作多用途場地； 
  
(c) 一個對外開放的藝術資訊中心，內設放映室；  
 
(d) 配套設施，包括貯物室、育嬰室、洗手間等。  
 

 
藝發局的永久辦事處 2  

 
(e) 行政辦事處連接待處；  
 
(f) 會議室、視聽室和即時傳譯室；  
 
(g) 配套設施，包括茶水間、洗手間等。  

 
 

                                                       
2   有關設置藝術空間與藝術設施和為藝發局提供永久辦事處的核准總淨作業樓

面面積，分別約為 1 880 平方米和 900 平方米。  



9. 財務委員會（財委會）如通過有關的撥款申請，我們會在賣地

條款內，把興建上述設施納入有關用地的未來發展計劃內。  
 
 
工程計劃的預算費用和推行計劃  
 
10. 有關提供第 8 段所列設施的預算工程費用，按付款當日價格計

算約為 3.486 億元。根據建議的賣地條款，藝術空間和藝發局永久辦

事處的施工計劃，將與有關用地的發展計劃互相配合。我們計劃在聽

取委員的意見後，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就擬議工程計劃諮詢工務小組

委員會。須視乎財委會會否通過撥款和賣地計劃的結果，預期準發展

商可於二零二二年完成整個發展計劃的建築工程，包括擬議工程計劃

中涵蓋的藝術和辦事處設施。  
 
11. 政府會透過賣地條款，要求有關用地的準發展商按照工程規格

附表去設計、建造和裝修藝術空間與藝術設施和藝發局辦事處。工程

規格附表會夾附於土地契約內，載列政府在設計和技術方面的規定，

供發展商在各個設計和建造藝術設施及辦事處設施的階段中予以遵

守。根據預設的財政上限，政府會向發展商發還實際的設計和建築費

用，而訂定這個上限時已參考假設由政府負責設計和建造有關設施所

需的設計和建造費用。  
 
12. 發展商在完成工程後，擬議工程計劃範圍內的藝術和辦事處設

施會由政府接管，並以財政司司長法團名義持有。政府會就藝術空間

和藝術設施的管理事宜，以及把辦公室地方租予藝發局一事，與藝發

局簽訂協議。  
 
 
公眾諮詢  
 
13. 我們已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向南區區議會轄下地區發

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簡介擬議的工程計劃。委員對提供藝術空間和藝

術設施一事均極表支持，並同意在有關用地為藝發局設置行政辦事

處。此外，我們已透過藝發局，聽取視覺和媒體藝術界別代表對工程

計劃下擬議設施的意見。我們在規劃有關的工程計劃時，亦已考慮他

們的意見。  
 
 



徵詢意見  
 
14. 請委員支持本文件第 8 至 12 段所載的建議。  
 
 
 
民政事務局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